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條目： 

五法病難愈 

內容： 

 『病人不擇飲食，不隨時而食，不親近醫藥，多憂喜瞋，不起慈心向瞻病人。是

謂，疾病之人成就此五法，不得時差。』反之易差 增善聚品 8. 

出處： 

※參見《增壹阿含經》卷 24〈善聚品 32〉（八）(CBETA, T02, no. 125, p. 680, b20-24)： 

【按：亦參 A. V. 124. Upaṭṭhāna.】 

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疾病之人成就五法，不得時差，恒在床褥。云何為五？於時，

病人不擇飲食，不隨時而食，不親近醫藥，多憂喜瞋，不起慈心向瞻病人。是謂，比

丘！疾病之人成就此五法，不得時差。」 

 

條目： 

瞻病人應有五法 

內容： 

 『瞻病之人成就五法，便得時差，不著床褥。云何為五？於是，瞻病之人分別良

醫；亦不懈怠，先起後臥；恒喜言談，少於睡眠；以法供養，不貪飲食；堪任與病人

說法。』增善聚品 9. 

出處： 

※參見《增壹阿含經》卷 24〈善聚品 32〉（九）(CBETA, T02, no. 125, p. 680, c10-15)： 

「若復，比丘！瞻病之人成就五法，便得時差，不著床褥。云何為五？於是，瞻病之

人分別良醫；亦不懈怠，先起後臥；恒喜言談，少於睡眠；以法供養，不貪飲食；堪

任與病人說法。是謂，比丘！瞻病之人成就此五法者，便得時差。」 

 

條目： 

惠施五德 



 

 

內容： 

 名聞四遠，入眾不懷慚愧，眾人敬悅，當生人天，現身盡漏。『布施之時，恒懷歡

悅，身意牢固，諸善功德皆悉具足，得三昧意，亦不錯亂，如實而知之。……若欲得

聲聞道、辟支佛道，佛道，皆悉如意。』增善聚品 10. 

出處： 

※參見《增壹阿含經》卷 24〈善聚品 32〉（一○）(CBETA, T02, no. 125, p. 680, c24-p. 

681, a12)： 

【按：亦參 A. V. 34. Sīha.】 

佛告師子：「善哉！善哉！乃能惠施，不懷悋想。施主檀越隨時惠施，有五功德。云何

為五？於是，檀越施主名聞四遠，眾人歎譽：『某甲村落有檀越施主，恒喜接納沙門、

婆羅門，隨所給與，不令有乏。』是謂，師子！檀越施主獲此第一之德。 

「復次，師子！檀越施主若至沙門、剎利、婆羅門、長者眾中，不懷慚愧，亦無所

畏，猶如師子獸王，在群鹿中亦無畏難。是謂，師子，檀越施主獲此第二之德。 

「復次，師子！檀越施主眾人敬仰，見者歡悅，如子見父，瞻視無厭。是謂，師子，

檀越施主獲此第三之德。 

「復次，師子！檀越施主命終之後，當生二處，或生天上，或生人中；在天為天所

敬，在人為人尊貴。是謂，師子，檀越施主獲此第四之德。 

「復次，師子！檀越施主智慧遠出眾人上，現身盡漏，不經後世。是謂，師子！檀越

施主獲此第五之德。夫人惠施有五德，恒隨己身。」 

 

※參見《增壹阿含經》卷 24〈善聚品 32〉（一○）(CBETA, T02, no. 125, p. 681, a22-

27)： 

【按：亦參 A. V. 34. Sīha.】 

「所以然者，師子當知，布施之時，恒懷歡悅，身意牢固，諸善功德皆悉具足，得三

昧意，亦不錯亂，如實而知之。云何如實而知？苦集、苦盡、苦出要如實而知。是

故，師子！當求方便，隨時惠施，若欲得聲聞道、辟支佛道，皆悉如意。如是，師

子！當作是學。」 

 

條目： 

施有五德 



 

 

內容： 

 『一者施命，二者施色，三者施安，四者施力，五者施辯。……施主施命之時，欲

得長壽；……施辯之時，欲得無上正真之辯。』增善聚品 11. 

出處： 

※參見《增壹阿含經》卷 24〈善聚品 32〉（一一）(CBETA, T02, no. 125, p. 681, b1-8)： 

【按：亦參 A. V. 37. Bhojana.】 

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若檀越施主惠施之日，得五事功德。云何為五？一者施命，二

者施色，三者施安，四者施力，五者施辯，是謂為五。復次，檀越施主施命之時，欲

得長壽；施色之時，欲得端正；施安之時，欲得無病；施力之時，欲令無能勝；施辯

之時，欲得無上正真之辯。比丘當知，檀越施主惠施之日，有此五功德。」 

 

條目： 

五種應時施 

內容： 

 『應時之施有五：一者施遠來人，二者施遠去人，三者施病人，四者儉時施，五者

若初得新菓蓏、若穀食，先施與持戒精進人。』增善聚品 12. 

出處： 

※參見《增壹阿含經》卷 24〈善聚品 32〉（一二）(CBETA, T02, no. 125, p. 681, b17-

21)： 

【按：亦參 A. V. 36. Kāla.】 

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應時之施有五事。云何為五？一者施遠來人，二者施遠去人，

三者施病人，四者儉時施，五者若初得新菓蓏、若穀食，先與持戒精進人，然後自

食。是謂，比丘！應時之施，有此五事。」 

 

條目： 

五欲 

內容： 

 隨所染著，最勝最妙。 



 

 

 『於色（五）有味故。若色無味者，眾生終不染著。……色有過失。若當色無過

失，眾生則不厭患。……色有出要。若當色無出要者，此眾生類不得出生死之海。』

增五王品 1. 

出處： 

※參見《增壹阿含經》卷 25〈五王品 33〉（一）(CBETA, T02, no. 125, p. 682, b23-c1)： 

【按：亦參 S. 3. 2. 2. Pañcarājāno.】 

「是故，大王！若言色妙者，當平等論之。所以然者，於色有氣味。若色無味者，眾

生終不染著，以其有味故，五欲之中色為最妙。然色有過失。若當色無過失，眾生則

[19]無厭患，以其有過失故，眾生厭患之。然色有出要。若當色無出要者，此眾生類不

得出生死之海；以其出要故，眾生得至無畏涅槃城中。五欲之中色為最妙。」 

【按：p. 682, [19] 無＝不【宋】＊【元】＊【明】＊。】 

 

條目： 

四事雖小不可輕 

內容： 

 『國王雖小最不可輕；火雖小亦不可輕；龍雖小復不可輕；學道之人雖復年幼亦不

可輕。』增五王品 2. 

出處： 

※參見《增壹阿含經》卷 25〈五王品 33〉（二）(CBETA, T02, no. 125, p. 683, b21-c1)： 

是時，有天神昔與長者知舊，知長者心中所念，在虛空中而告之曰：「長者當知，小可

前進，必當獲利，得大果報，亦當至甘露之處。如來出世甚為難遇，如來降甘露雨。

時時乃有。又復，長者！有四事最小不可輕。云何為四？國王雖小最不可輕；火雖小

亦不可輕；龍雖小復不可輕；學道之人雖復年幼亦不可輕。是謂，長者！有此四事最

不可輕。」 

 

條目： 

欲本 

內容： 

 『欲我知汝本，意以思想生，非我思想生，且汝而不有。』增五王品 3.；增邪聚品

9.  



 

 

出處： 

※參見《增壹阿含經》卷 25〈五王品 33〉（三）(CBETA, T02, no. 125, p. 687, b21-26)： 

【按：亦參 A. V. 75. Yodhājīvā.】 

爾時，世尊便說此偈： 

「欲我知汝本，  意以思想生， 非我思想生，  且汝而不有。 

「是故，諸比丘！當觀惡穢婬不淨行，除去色欲。如是，諸比丘！當作是學。」 

爾時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 

 

※參見《增壹阿含經》卷 27〈邪聚品 35〉（九）(CBETA, T02, no. 125, p. 701, b15-

19)： 

爾時，便說此偈： 

「欲我知汝本，  [15]但以思想生， 非我思想汝，  則汝而不有。」 

爾時，尊者多耆奢又說此偈，如思惟不淨之想，即於彼處有漏心得解脫。 

【按：p. 701, [15] 但以＝意從【宋】【元】【明】。】 

 

條目： 

掃地法 

內容： 

『掃地之人，知逆風、順風之理，亦知作聚，亦能除之，不留遺餘，極令淨好。是

謂，有此五事，成大功德。』反之不得。增五王品 5. 

出處： 

※參見《增壹阿含經》卷 25〈五王品 33〉（五）(CBETA, T02, no. 125, p. 688, b14-18)： 

「復次，比丘！掃地之人成五功德。云何為五？於是，掃地之人知逆風、順風之理，

亦知作聚，亦能除之，不留遺餘極令淨好。是謂，比丘！有此五事成大功德。」 

 

條目： 

掃塔法 



 

 

內容： 

 『掃偷婆之人以水灑地、除去瓦石、平整其地、端意掃地、除去穢惡。是謂，有五

事令人得功德。』反之不得。增五王品 6. 

出處： 

※參見《增壹阿含經》卷 25〈五王品 33〉（六）(CBETA, T02, no. 125, p. 688, b26-c2)： 

「比丘當知，掃地之人成五功德。云何為五？於是，掃偷婆之人以水灑地、去瓦石、

平整其地、端意掃地、除去穢惡。是謂，比丘！有五事令人得功德。是故，諸比丘！

欲求其功德者，當行此五事。如是，諸比丘！當作是學。」 

 

條目： 

不多遊行有五德 

內容： 

 『未曾得法而得法；已得不復忘失；多聞能有所持；能得定意；以得三昧不復失

之。是謂，不多遊行人有此五功德。』多遊行人失之。增五王品 7. 

出處： 

※參見《增壹阿含經》卷 25〈五王品 33〉（七）(CBETA, T02, no. 125, p. 688, c9-14)： 

【按：亦參 A. V. 221. Dīghacārika.】 

「比丘當知，不多遊行人有五功德。云何為五？未曾得法而得法；已得不復忘失；多

聞能有所持；能得定意；以得三昧不復失之。是謂，比丘！不多遊行人有此五功德。

是故，諸比丘！莫多遊行。如是，諸比丘！當作是學。」 

 

條目： 

不一處住有五德 

內容： 

 『不貪屋舍，不貪器物，不多集財物，不著親族，不與白衣共相往來。』一處住有

五失。增五王品 8.9. 

出處： 



 

 

※參見《增壹阿含經》卷 25〈五王品 33〉（八）(CBETA, T02, no. 125, p. 688, c17-

24)： 

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若有比丘恒一處止，有五非法。云何為五？於是，比丘一處住

者，意著屋舍，畏恐人奪；或意著財產，復恐人奪；或多集物，猶如白衣，貪著親

親，不欲使人至親親家；恒共白衣而相往來。是謂，比丘！一處住人有此五非法。是

故，諸比丘！當求方便，勿一處住。如是，諸比丘！當作是學。」 

 

※參見《增壹阿含經》卷 25〈五王品 33〉（九）(CBETA, T02, no. 125, p. 688, c26-p. 

689, a2)： 

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不一處住人有五功德。云何為五？不貪屋，不貪器物，不多集

財物，不著親族，不與白衣共相往來。是謂，比丘！不住一處人有此五功德。是故，

諸比丘！當求方便，行此五事。如是，諸比丘！當作是學。」 

 

條目： 

無戒之戒 

內容： 

 『寧投身入此火中，不與女人共相交遊。……寧投身受此利劎，不以無戒受他恭

敬。……無戒之人，寧以熱鐵鍱纏裹其身，不受人衣裳。……寧吞熱鐵丸，不以無戒

受人信施（之食）。……寧當臥鐵床上，不以無戒受他信施。（之床座）。增五王品 10. 

出處： 

※參見《增壹阿含經》卷 25〈五王品 33〉（一○）(CBETA, T02, no. 125, p. 689, a6-

b15)： 

【按：亦參 A. VII. 68. Aggi.】 

爾時，世尊遙見大樹為火所燒，見已，如來更詣一樹下。到已，就樹下坐。爾時，世

尊告諸比丘：「云何，比丘！寧持身投此火中？為寧與端正女人而共交遊？」 

爾時，諸比丘白佛言：「寧與女人共相交遊，不投身入此火中。所以然者，此火毒熱不

可稱計，斷其命根，受苦無量。」 

世尊告曰：「我今告汝等，非沙門行，言是沙門，非梵行人，言是梵行；不聞正法，言

我聞法。無清白法，如是之人，寧投入此火中，不與女人共相交遊。所以然者，彼人

寧受此苦痛，不以此罪入地獄中受苦無量。云何，比丘！寧受人禮拜恭敬？為寧使人

取利劍斷其手足？」 



 

 

諸比丘對曰：「寧受恭敬禮拜，不使人以劍斷其手足。所以然者，斷其手足，痛不可稱

計。」 

世尊告曰：「我今告汝等，非沙門行，言是沙門；非梵行人，言是梵行；不聞正法，言

聞正法。無清白行，斷善根。如是之人，寧投身受此利劍，不以無戒受他恭敬。所以

然者，此痛斯須間耳；地獄苦痛不可稱計。云何，比丘！寧受人衣裳？為寧以熱鐵鍱

用纏裹身？」 

諸比丘對曰：「寧以受人衣裳，不受此苦痛。所以然者，此毒痛不可稱計。」 

世尊告曰：「我今重告汝，無戒之人，寧以熱鐵鍱纏裹其身，不受人衣裳。所以然者，

此痛須臾間耳；地獄苦痛不可稱計。云何，比丘！寧受人信施之食？為寧以吞熱鐵丸

乎？」 

諸比丘對曰：「寧受人信施之食，不吞熱鐵丸。所以然者，此痛不可堪處。」 

世尊告曰：「我今語汝，寧吞熱鐵丸，不以無戒受人信施。所以然者，吞熱鐵丸，痛斯

須間，不以無戒受他信施。云何，比丘！寧受人床敷之具？為寧臥熱鐵床上？」 

諸比丘對曰：「我等，世尊！寧受人床臥之具，不臥鐵床上。所以然者，此之毒痛不可

稱計。」 

世尊告曰：「彼愚癡之人無有戒行，非沙門言是沙門；無有梵行，言修梵行，寧當臥鐵

床上，不以無戒受他信施。何以故，臥鐵床上，痛斯須間，不以無戒受他信施。」 

 


